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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周思远、邱士嘉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2026年度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控股子公司预计将与关联方智驾汽车
科技(宁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智驾”）、爱芯元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芯
元智”）、安测半导体技术（江苏）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安测”）、宁波市融感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宁波融感”）、厦门四合微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门四合微”）、湖南加一声学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加一”）发生采购产品、销售产品和房屋租赁等类型的日常关联
交易，总金额预计将不超过人民币14,025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议案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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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关联方预计口径包含其本身及控股子公司；“不超过”含本数，预计金额及发生额
均为未税价格。

（三）2025年1-11月份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公司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度股东大会、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在关联董事、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确认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及预计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确认2025年上半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新增 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
公司 2025年度预计与前述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总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26,890万元，截止2025年 11月 30日，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累计金额为人民币 5,479.75
万元，未超出预计金额。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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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形成的主要原因：公司在预计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时，基于
市场需求和业务发展情况测算关联交易总金额，因此关联交易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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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与预计金额存在差异主要是受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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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上述关联方预计口径包含其本身及控股子公司；“不超过”含本数，预计金额及发生额
均为未税价格。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智驾汽车科技(宁波)有限公司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周圣砚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1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152.7761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庄市街道兆龙路1688号4号9-1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

件开发；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仪器仪表销售；通
信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系统服
务；汽车零配件批发；电子元器件批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进出口代理(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以下限分支机构经营：一般项目：智能车
载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
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总资产359,556,407.81元，净资产169,486,743.03元,营业收入165,942,174.51元，净利润-82,764,970.13元。（未经审计）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思远控制企业的参股企业。4、履行能力分析
宁波智驾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宁波智驾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二）爱芯元智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刘建伟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48,284.5281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庄市街道中官西路777号科创大厦17楼59室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芯片设计及服务；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集成电路设

计；软件开发；软件销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
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通讯设备销售；人工智能硬件销售；人工智能基础软件开发；人工智能
应用软件开发；电子产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研发；智能仪器仪表销售；仪器仪表销
售；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社会经济咨询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
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2、主要财务数据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总资产 4,127,725,536.83元，净资产 536,361,973.95元，营业收入133,679,686.53元，净利润-124,719,036.17元（未经审计、非合并口径）。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思远控制企业的参股企业。4、履行能力分析
爱芯元智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爱芯元智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三）厦门四合微电子有限公司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丁鲲鹏
成立日期：2020年5月26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40,000万元
注册地址：厦门市海沧区雍厝路106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集成电路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光电子器件

制造；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制造；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电子元器件
批发；电子元器件零售；半导体分立器件销售；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
售；集成电路设计；软件开发；信息技术咨询服务；数据处理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
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总资产440,807,608.51元，净资产174,849,263.29元，营业收入98,951,866.44元，净利润-72,035,356.88元。（未经审计）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思远控制企业的参股企业的全资子公司。4、履行能力分析
厦门四微合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厦门四合微不属于失

信被执行人。
（四）安测半导体技术(江苏)有限公司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苏广峰
成立日期：2018年1月22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9,000万元
注册地址：扬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南区创富工厂1号楼1-5层
经营范围：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研发、生产、制造、测试；集成电路设备研发、设计、销

售；电子与电气电路方案设计；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电子设备与耗材、模具、仪器、仪表、计
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机电设备研发、销售、租赁；电子产品、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医护人员防护用品生产（Ⅰ类医疗器
械）；第一类医疗器械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生产；劳动保护用品销售；劳动保护用品生产；（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总资产 104,042,038.25元，净资产 74,

012,160.79元，营业收入41,364,528.28元，净利润3,718,452.75元。（未经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思远控制企业的参股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4、履行能力分析
江苏安测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江苏安测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五）宁波市融感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陈昊
成立日期：2023年6月20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333.333333万元
注册地址：浙江省余姚市中意宁波生态园兴滨路5号（邻里中心）3-2-471（自主申报）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

件开发；计算机系统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总资产 4,803,935.52元，净资产-13,

911,596.25元，营业收入1,984,078.06元，净利润-14,496,672.84元。（未经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思远控制企业的参股企业的全资子公司。
4、履行能力分析
宁波融感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宁波融感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六）湖南加一声学科技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邱士嘉
成立日期：2020年4月28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5,000万元
注册地址：湖南省衡阳市雁峰区岳屏镇东湖村十二组衡山科学城红树林创新研发区A4

栋3楼及标准厂房二期1#栋、2#栋、3#栋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工业设计服务；专业设计服务；模具制
造；音响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制造；可穿戴智能设备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
售；人工智能应用软件开发；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电
子元器件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2025年9月30日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总资产453,761,335元，净资产20,489,

199.32元，营业收入70,765,852.75元，净利润-11,692,199.86元。（未经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现任董事邱士嘉担任董事的企业。
4、履行能力分析
湖南加一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湖南加一不属于失信被

执行人。
（七）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法定代表人：周思远
成立日期：2020年7月31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1,350万元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区城桥镇乔松路492号（上海城桥经济开发区）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投资管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

营活动）
2、主要财务数据：
截至 2025年 9月 30日财务数据（单位：人民币/元）：总资产 247,105,491.24元，净资产 88,

962,701.27元，营业收入70,350,052.79元，净利润4,875,041.58元。（未经审计）
3、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周思远控制的企业。
4、履行能力分析
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财务状况正常，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

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上述交易内容属于公司正常的业务范围，有利于保持公司稳定经营和持续发展，且交易

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时，上述关联交易对公
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或被其控制。

五、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查意见
1、公司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认为公司

2026年度预计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系公司正常经营需要，遵循了客观、公平、公正的原则，定
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2、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关于 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业务经营需
要，系公司正常业务往来。开展上述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也不会对
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由各方在公平、自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且符合《公司法》《证券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定价公允合理，交易真实有效。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5-063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修订的主要内容
修订前

第二十二条 公司或者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
属企业）不得以赠与、垫资、担保、借款等形式，为他人
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除外。

为公司利益，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董事会按照本
章程或者股东会的授权作出决议，公司可以为他人取
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
资助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已发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
十。董事会作出决议应当经全体董事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第四十六条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是
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
项；

（二）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九）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担保事

项；
（十）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事项；
……

第四十七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会审
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七）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则或者本章程另有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第八十六条 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方式提请股
东会表决。

董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
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但前述提名人不得
提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
独立履职情形的关系密切人员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

修订后

第二十二条 公司或者公司的子公司（包括公司的附
属企业）不得以赠与、垫资、担保、借款等形式，为他人
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提供财务资助，公司
实施员工持股计划的除外。

为公司利益，经全体董事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
过，公司可以为他人取得本公司或者其母公司的股份
提供财务资助，但财务资助的累计总额不得超过已发
行股本总额的百分之十。

第四十六条 公司股东会由全体股东组成。股东会
是公司的权力机构，依法行使下列职权：

（一）选举和更换非职工代表董事，决定有关董事
的报酬事项；

（二）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
（九）审议批准本章程第四十七条规定的担保和

财务资助事项；
（十）审议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产超过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百分之三十的事项；
……

第四十七条 公司下列对外担保行为，须经股东会审
议通过：

（一）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
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百分之五十以
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
（七）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则或者本章程另有规定的其他担保情形。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其他相关人员未按

照规定程序履行审批程序，或者擅自越权签署对外担
保合同，或者怠于行使职责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
将依法追究相关当事人责任，情节严重涉嫌犯罪的，
公司将移送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财务资助事项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会审议，深圳证券交易所另有
规定的除外：

（一）单笔财务资助金额超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的10%；

（二）被资助对象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数据显示资
产负债率超过70%；

（三）最近十二个月内财务资助金额累计计算超
过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0%；

（四）深圳证券交易所或者本章程规定的其他情
形。

公司提供资助对象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且持
股比例超过50%的控股子公司，且该控股子公司其他
股东中不包含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
人的，可以免于适用前两款规定。

第八十六条 非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名单以提案的
方式提请股东会表决。

董事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百分
之一以上的股东可以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独立董
事候选人，并经股东会选举产生。但前述提名人不得
提名与其存在利害关系的人员或者有其他可能影响
独立履职情形的关系密切人员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

第一百条 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换，并可在任期
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三年，任期届
满可连选连任。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

第一百零六条 股东会可以决议解任董事，决议作出
之日解任生效。无正当理由，在任期届满前解任董事
的，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第一百零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三人（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的独
立董事），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
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八条 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人
选及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审核，并就下列事项向董
事会提出建议：

（一）提名或者任免董事；
（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

规定的其他事项。
……

第一百条 非职工代表董事由股东会选举或者更换，
并可在任期届满前由股东会解除其职务。董事任期
三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职工代表董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
工大会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任期
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

第一百零六条 股东会可以决议解任非职工代表董
事，决议作出之日解任生效。无正当理由，在任期届
满前解任董事的，董事可以要求公司予以赔偿。

第一百零九条 公司设董事会，董事会由九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三人（至少包括一名会计专业的独
立董事）、职工代表董事一人，设董事长一人，董事长
由董事会以全体董事的过半数选举产生。

第一百三十八条 提名委员会负责拟定非职工代表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选择标准和程序，对董事、高级管
理人员人选及其任职资格进行遴选、审核，并就下列
事项向董事会提出建议：

（一）提名或者任免非职工代表董事；
（二）聘任或者解聘高级管理人员；
（三）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规定和本章程

规定的其他事项。
……

除上述内容增加相应调整外，《公司章程》其他条款保持不变。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二、备查文件1、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2、修订后的《公司章程》。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5-065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产业
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基本情况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9月16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四次会议，在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的情况下审议通过了《关于受让产业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公司以0对价受让上海鋆芯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海鋆芯”）持
有的广州韦豪半导体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广州韦豪基金”）人民币500万元的出资份额（占广州韦豪基金出资总额的5%，截至目前尚未实缴），并签署《财产份额
转让协议》以及更新后的《广州韦豪半导体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之合伙协议》。
前述份额受让完成后，公司将合计持有广州韦豪基金25%的出资份额。具体详见公司披露的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受让产业基金份额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53）。
二、对外投资进展情况
广州韦豪基金已于近日取得了广州市番禺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的准予变更登记（备

案）通知书，广州韦豪基金完成了出资份额转让的备案手续。截至目前，公司合计持有广州韦
豪基金25%的出资份额。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655 证券简称：共达电声 公告编号：2025-061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1、股东会届次：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2、股东会的召集人：董事会3、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4、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01月06日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01月06

日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
为2026年01月06日9:15至15:00的任意时间。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6、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12月25日7、出席对象：

（1）截至2025年12月25日（星期四）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普通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由于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因此在审议前述相关议案时，关联股东无
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潍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应予以回避表决，详见《共达电声股份有
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0），同时上述股东不接受其
他股东进行委托投票。

（3）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5）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应当出席股东会的其他人员。8、会议地点：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68号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1、本次股东会提案编码表

提 案
编码

100

1.00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对外投资制度》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提案类型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非累积投票提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子
议案数（4）

√
√
√
√
√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登载于指
定媒体《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2、3应当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1、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等办理登记手续；受自然人股东委
托代理出席会议的代理人，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
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登记。2、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需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明书（需法人单位盖章）、股东账户卡进行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的，需持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需法人单位盖章）、委托人身份证（复印
件）、代理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股东账户卡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明进行
登记。3、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扫描件进行登记。本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
办理登记。4、登记地点：山东省潍坊市坊子区凤山路68号董事会办公室。5、登记时间：2025年12月25日上午9：00～11：30，下午14:00～16:306、联系方式：0536-22830097、传真号码：0536-22830068、联系人及电子邮箱：

宋颖女士：gettop@gettopacoustic.com9、本次股东会不接受会议当天现场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会上，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

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五、备查文件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655”，投票简称为“共达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
对于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

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
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
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1.投票时间：2026年01月06日的交易时间，即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3:00-15:00。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01月06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2016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
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会，代为行使表决权。如无作明确指示，则由本公司（本人）之代表酌情决定投票。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营业执照注册（身份证）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书有效日期：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提案编码

100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2.00

3.00

3.01

3.02

3.03

3.04

4.00

提案名称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议案

《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对外投资制度》

《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

√
√

√作为投票对象的
子议案数（4）

√
√
√
√
√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法人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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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12月15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控股股东无锡韦
感半导体有限公司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董事会同意补选陆正杨担任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的事项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公司董事会
董事的组成和人数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附件：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陆正杨，1990年出生，中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东南大学自动化专业本科，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系统工程硕士，具有十余年的产业和投资工作经验；曾在Emerson，儒竞科技（301525）、
上海联创等公司担任海外市场销售工程师、投资经理等职位，现任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的监事及副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发出之日，陆正杨除在上海韦豪创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监事及副总经
理、在无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及在合肥芯艾特电子有限公司担任董事外，与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存在关联关系。

陆正杨不存在以下情形：（1）《公司法》第一百七十八条等法律法规及其他有关规定不得
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之一；（2）被中国证监会采取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市场禁入措施；（3）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4）最近三十六个月内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5）最近三十六个月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6）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
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7）存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规定的不得提名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其他情形。同
时，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最高人民法院网查
询，陆正杨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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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以下简称“本次

会议”）于2025年12月15日下午以现场与网络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
于2025年12月12日以专人送达及电子邮件的方式向公司全体董事发出了通知。会议应出席
董事8人，实际出席董事8人，会议由董事长梁龙主持，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
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表决通过了以下议案：
1、《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公告》。

该议案已经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由于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周思远、
邱士嘉已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在审议上述议案时，关联股东无锡

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潍坊爱声声学科技有限公司应回避表决。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具 体 详 见 公 司 于 同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应当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

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关于制定及修订公司部分制度的议案》
序号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制定及修订制度名称

《股东会议事规则》

《董事会议事规则》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对外投资制度》

《内部审计制度》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离职管理制度》

是否拟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具 体 详 见 公 司 于 同 日 登 载 于 巨 潮 资 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相关公告。

表决结果：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上述议案 3.01-3.04将提交公司 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在审议 3.01-3.02议案

时，应当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4、《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经控股股东无锡韦感半导体有限公司提名，董事

会提名委员会任职资格审查，公司董事会补选陆正杨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自公
司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补选非独立董事后，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具体详见公司于同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的《共达电声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公告》。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5、《关于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公司定于 2026年 01月 06日（星期二）下午 14:00以现场结合网络投票方式召开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七次会议决议；
3、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共达电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六日

B75信息披露 Disclosure2025年12月16日 星期二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6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经济参考报》刊登
了《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通知》；2、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3、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12月15日（星期一）14:45。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12月15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的交易时

间，即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25年12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石家庄市无极县北苏镇无极经济开发区尚太科技办公楼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39人，代表股份136,367,5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2.287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95,328,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55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37 人，代表股份 41,039,315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7358%。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34人，代表股份23,325,9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8.943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5%。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33人，代表股份 23,324,7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434%。
公司董事长欧阳永跃先生主持会议，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见证律师以通讯或现场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本次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与会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经过认真审议，以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

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签署项目投资发展协议暨投资建设年产 20 万吨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

项目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340,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02%；反

对24,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298,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842%；反对 24,9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8%；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9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2、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公司、子公司及孙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及在授权额度内为子公司、孙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6,595,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683%；反对4,437,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8134%；弃权 7,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80,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9423%；反对4,437,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255%；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2%。

表决结果：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3、审议通过《关于2026年度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2,646,6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2714%；反
对3,715,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243%；弃权5,8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9,605,0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4.0483%；反对3,715,08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268%；弃权 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9%。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4、审议通过《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335,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66%；反

对24,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8%；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294,0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632%；反对 24,2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38%；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5、审议通过《关于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337,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80%；反

对2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9%；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295,9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714%；反对 25,7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102%；弃权4,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6、逐项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制度的议案》6.01《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917,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66%；反
对4,443,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82%；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75,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9217%；反对4,443,1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82%；弃权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0%。

6.02《关于修订〈委托理财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918,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76%；反

对4,44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78%；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77,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9273%；反对4,442,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457%；弃权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0%。6.03《关于修订〈防范大股东和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的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923,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408%；反
对4,439,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5%；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81,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9462%；反对4,439,3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20%；弃权5,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19%。6.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920,5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90%；反
对4,43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8%；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78,9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9355%；反对4,43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41%；弃权7,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4%。6.05《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920,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89%；反
对4,43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8%；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78,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9350%；反对4,43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41%；弃权7,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9%。6.06《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920,3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388%；反
对4,43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58%；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78,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9346%；反对4,439,8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0341%；弃权7,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3%。6.07《关于修订〈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并更名为〈董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6,33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55%；反
对2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3,292,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9.8568%；反对 24,50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51%；弃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2%。6.08《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898,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231%；反
对4,460,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13%；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57,2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8424%；反对4,460,9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246%；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0%。6.09《关于修订〈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899,6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236%；反
对4,460,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708%；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6%。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58,0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8459%；反对4,460,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1216%；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26%。6.10《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899,7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237%；反
对4,458,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95%；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7%。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58,1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8463%；反对4,458,5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143%；弃权9,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94%。

6.11《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并更名为〈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131,901,4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7250%；反

对4,458,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696%；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4%。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8,859,83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80.8536%；反对4,458,6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1147%；弃权7,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7%。

表决结果：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
之二以上同意，本议案经与会股东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会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白冰律师、冯颖琪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石家庄尚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1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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